
  2024 年 6 月， 上海市宝山区

大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

“调委会”） 收到一起调解申请。 在

宝山区一家创意产业园内， 张女士

的特斯拉被人为恶意锁车， 她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开动车辆， 造成车辆

轮毂损坏。 原来， 肇事者小俞与张

女士的老公胡先生之间存在劳务纠

纷， 讨要钱款未果后， 实施了上述

行为。 收到申请后， 调解员分别与

当事人联系了解诉求， 制定好调解

方案， 组织当事人开展调解。

冲动之下恶意锁车

经查， 小俞曾是胡先生公司的

员工， 但胡先生欠小俞两年左右的

社保金未缴纳。 小俞讨要未果后，

出于泄愤和胁迫胡先生补偿欠款的

目的， 冲动之下实施了恶意锁车的

行为。

调解员首先对张女士夫妇进行

了详细地释法说理， 指出社会保险

是国家强制保险， 这是用人单位的

法定义务，也是一种社会义务。如果

用人单位没有及时为职工缴纳社会

保险，将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小俞曾是公司的员工， 胡先生

也要考虑雇主情谊， 尽量大事化

小， 避免在公司内部造成不好的影

响。 同时， 调解员指出， 根据《刑

事诉讼法》 规定， 因为本案犯罪情

节轻微， 即便张女士和胡先生不接

受调解， 该案移送检察院也很可能

做出酌定不起诉的决定， 到时如果

再想要赔偿， 只能提起民事诉讼。

因此， 对张女士和胡先生来说， 利

益最大化的方案就是调解接受赔

偿。 经过调解员耐心地普法与劝

导， 张女士夫妇认识到了此次纠纷

事出有因， 己方也存在过错， 选择

接受小俞的道歉和赔偿。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

调解员对小俞进行了普法教

育， 首先， 根据《民法典》 规定， 小

俞损毁胡先生的轿车， 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其次， 他的行为涉嫌故意损毁

公私财物。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

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 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500 元以

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 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1000 元以

下罚款。

小俞本来是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利， 但是冲动之下， 做出故意损毁公

私财物的行为， 不仅胡先生遭受损

失， 自己也要承担行政甚至刑事责

任， 最后两败俱伤。 最终， 小俞深刻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多方力量的不懈努力下， 双方

最终达成了调解。 小俞向张女士赔礼

道歉， 得到张女士谅解； 小俞一次性

赔偿张女士车辆物损费共计 2.225 万

元； 小俞与胡先生社保金欠款纠纷一

事通过司法途径或向相关职能部门反

映解决。 调处结束后， 双方当事人均

表示感谢和认可。

该起纠纷既涉及劳务纠纷又涉及

民事赔偿问题， 更涉嫌故意损毁公私

财物的违法行为， 属于一起复杂矛盾

纠纷。 首先要稳定当事人情绪， 确保

矛盾不升级， 理清责任主体， 明晰过

错， 准确适用法律， 找准调解突破

口， 促进双方各自退让， 达成和解；

其次， 对于劳务纠纷， 如果双方现场

不能协商形成解决方案， 也要引导当

事人后续依法维权。

考虑到案件系民间纠纷引起， 双

方均有过错， 并且彼此原为雇主和员

工的关系， 小俞初衷是想解决自己的

社保缴费问题， 只是一时冲动而犯

错， 案件社会危害性较轻， 为了不影

响其未来的工作生活， 选择调解是便

捷、 高效的方式。

调解员坚持法理和情理相结合，

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 当事人当

场表示以后将严格遵守法律， 依法解

决问题， 杜绝过激手段， 实现了化解

纠纷的同时以法育人的效果。

停放路边的汽车被划伤， 车主报警后， 发现始

作俑者是个“熟人”。 近日， 浦东公安分局万祥派

出所在处置一起划车的警情时， 发现这一事件背后

另有隐情： 划车者与车主之间有着劳务纠纷问题。

而警方没有对划车者简单地“一罚了之”， 而是通

过三所联动机制， 从根源上化解双方的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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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欠社保，员工悄悄把他的车给锁了
调解员找准突破口， 促使双方各退一步

女子划车引发纠纷，

警方介入

2024 年 10 月 15 日 13 时 40

分， 浦东公安分局万祥派出所接到

一起划车警情。 报案人陈先生称，

自己停放在祥安路上的轿车无端被

划伤， 划痕清晰可见， 车身多处受

损。 接警后， 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展开调查。

通过调阅公共视频， 民警很快

锁定了一名可疑女子， 该女子身穿

深色连衣裙，手中拎着一个手提包，

在陈先生的轿车旁徘徊了一阵后，

用手中的钥匙或其他尖锐物品在轿

车上划出了几道深深的痕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名女子

竟是陈先生公司的员工严女士。 原

来， 严女士与陈先生的公司签订了

一份合作协议， 约定在过年期间继

续为公司开展业务。 然而， 由于春

节期间的个人原因， 严女士无法按

约定留在上海继续工作， 公司便认

为她违反了合作协议， 要求她赔偿

上万元。 双方多次协商未果， 严女

士对此感到愤怒与不公， 于是采取

了划车的过激行为。

案件办理队队长张齐汇在了解

纠纷的过程中， 敏锐地注意到严女

士的情绪异常低落， 时而低头沉

默， 时而泪流满面。 在与严女士的

交谈中， 张齐汇发现她言语间透露

出对生活失去信心、 想要轻生的念

头。 他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耐心地安抚严女士的情绪， 并

告诉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张齐汇一边耐心地劝解严女

士， 一边联系驻所律师， 为严女士

提供法律援助。 经过长达五个小时

的耐心劝解， 严女士的情绪逐渐稳

定下来， 她表示愿意通过法律途径

来解决这起纠纷。

然而， 这起事件并未就此平

息。 张齐汇深感严女士的处境艰

难， 同时也意识到这起纠纷背后隐

藏着更深层次的劳务问题。 为了彻

底解决纠纷， 他建议派出所启动

“三所联动” 机制， 即派出所、 人

民调解员和律师共同参与调解， 商

讨解决方案。

多部门共商共议，劳

务纠纷终获解决

在“三所联动” 机制的推动

下， 派出所会同人民调解员、 律师

以及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调解。 然

而， 调解过程并不顺利。 陈先生态

度极其强硬， 坚称严女士违约在先，

自己已经委托律师全权负责， 马上就

要劳动仲裁了。

面对陈先生的强硬态度， 张齐汇

并没有放弃。 他多次与陈先生沟通，

耐心解释相关法律法规和调解的重要

性。 派出所又联系了镇劳动监察部

门。 劳动监察部门了解后表示， 类似

的事情在该公司不是个例， 他们还收

到了其他三名女员工的举报。 这家公

司与严女士等四人签订的是合作协

议， 并非劳务关系， 但实际工作中却

对到岗时间及业务内容有着诸多严格

规定， 明显已经构成了劳务关系， 却

又不承担缴纳社保、 给予最低工资等

劳务保障义务， 显然不合理。 这一发

现让调解工作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考虑到该经济纠纷实际牵扯了数

人， 派出所多次会同镇劳动监察、 社

保中心、 司法所、 律所等多个部门进

行共商共议， 重点就协议内容、 业务

范围、 公司性质等进行研究。

10 月 22 日中午， 万祥派出所启

动“三所联动” 机制， 会同多方再次

开展调解。 副所长陶良专门针对老板

陈先生进行释法说理， 其他各方也从

员工偿还能力、 法律法规、 社会影响

等多个专业角度不断摆事实、 讲道

理。 在法与理面前， 陈先生及其委托

律师的强硬态度开始软化， 逐渐意识

到自己的行为虽不违法， 但继续下去

极有可能影响公司声誉。

最终， 严女士等四人分别与陈先

生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原定于 10 月

29 日的劳动仲裁也就此取消。 至此，

这起历时多日、 牵扯多人的经济纠纷

得到了妥善化解。

此次劳务纠纷的成功化解， 不仅

得益于浦东公安分局万祥派出所的及

时介入和有效调解， 更离不开“三所

联动” 机制的有力支撑。 在面对复杂

的劳务纠纷时， 警方没有简单地就事

论事， 而是深入调查、 全面分析， 找

出了纠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调解过程中， 警方充分发挥了

“三所联动” 机制的优势， 将派出所、

调解员和律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共

同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 心理

疏导和调解服务。 通过多次沟通和协

商， 双方当事人逐渐放下了心中的怨

气和不满， 开始理性地面对问题并寻

求解决方案。

此外， 警方还积极联系劳动监察

等部门， 对涉事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

了查处和纠正。 这不仅维护了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也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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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案例点评】
□ 记者 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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